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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 19 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成都华

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82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主要内容如下：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显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深交所对此

表示关注，要求公司对所列问题进行说明并披露，并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交所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取消议案的相关规定，公

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

消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取消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 77,923,973 股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额比例为 18.08%）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提案，

提议将《关于修订<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对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包括第

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 

三、关于《公司章程》第九十七条的修订 



      

本条修订新增内容为禁止公司董事为恶意收购行为或收购方提供有损公司或

股东合法权益的便利或帮助，系公司董事诚信、忠实义务的行为，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的情形。 

四、关于《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的修订 

在发生恶意收购的情况下，为避免恶意收购方对公司实施的短期投资、持股

等行为损害公司长远利益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避免恶意收购方对

公司实施的短期逐利行为造成公司无法稳定、持续、正常经营，本条增加了：为

确保公司经营管理的持续稳定，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及长远利益，在

公司发生恶意收购的情况下，董事会有权采取和实施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

的反收购措施；若反收购措施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得实施。 

章程对董事会行使该职权设置了前提：（1）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2）

若反收购措施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得实施。 

上述新增内容系对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保护，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的情

形。 

据此，公司认为：上述临时提案中对公司章程等治理文件的修订提议，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已对上述《公司章程》修改内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